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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请求在第六十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补充项目 
 
 

纪念大屠杀 
 
 

2005 年 8 月 12 日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

众国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们各奉本国政府指示，谨请求依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4 条，在第六十届会

议议程内列入一个题为“纪念大屠杀”的补充项目，列在“促进人权”标题之下。

我们还请求在全体会议上直接审议该议程项目。谨依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20 条的

规定，附上一份解释性备忘录（附件一）和一项决议草案（附件二）。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常驻代表 

丹·吉勒曼(签名)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 

亚历山大·科努津(签名)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常驻代表 

约翰·博尔顿(签名) 

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常驻代表 

约翰·多思(签名) 

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 

吉尔伯特·劳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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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8 月 12 日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

众国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一 
 
 

解释性备忘录 
 

1. 2005 年是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纳粹集中营解放

六十周年。这两个事件之间的联系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联合国的成立，联合

国的创建原则和崇高使命，都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怖灾难和大屠杀悲剧的回

应，这一点已在《联合国宪章》最前面几条中体现。 

2．大屠杀有计划、有步骤、残暴地想要消灭整个民族，其方式和影响程度在人

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占犹太民族整整三分之一的六百万犹太人，还有其他难以计

数的少数民族被杀害。然而，虽然大屠杀是犹太民族独有的悲剧，但它的教训对

全世界具有普遍意义。 

3．联合国，一个在大屠杀灰烬上建立起来的组织，承诺“欲免后世再遭战祸”，

并维护和保护“人格尊严与价值”。联合国负有一个特殊使命，那就是确保大屠

杀及其教训永远不被忘记，确保这场悲剧永远警示所有人防范仇恨、歧视、种族

主义和偏见的危险。 

4．2005 年 1 月，联合国会员国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大会特别会议，纪念纳粹集

中营解放六十周年。在那次会议上，会员国承诺恪守“永不再现！”的原则，并

确认了联合国在通过大屠杀纪念和教育活动向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致敬以及

为子孙后代的利益防止此类恶行再度出现方面的重要作用和职责。由于大屠杀幸

存者逐渐减少，全球反犹太、否认大屠杀、种族主义和宗教不容忍行为却急剧增

加，履行这项职责已变得更加刻不容缓。 

5．审议该拟议项目并通过拟议的决议草案（见附件二），将使联合国系统内的大

屠杀纪念和教育活动正规化、制度化。将该项目列入大会即将召开的纪念联合国

成立六十周年的这一届重要会议，尤其正当其时。 

6．拟议的决议草案包括 10 个序言段和六个执行段。在执行部分，决议吁请联合

国除其他外，将 1 月 27 日定为一年一度缅怀大屠杀遇难者的国际纪念日。决议

促请会员国制订教育方案，教导子孙后代汲取大屠杀的教训，以帮助防止今后出

现灭绝种族行为。决议还驳斥任何否认大屠杀的言行，并毫无保留地谴责一切针

对不同族裔、不同宗教信仰的个人或团体的宗教不容忍、煽动、骚扰或暴力行为，

不论这些行为发生在何处。在最后一个执行段，决议草案请秘书长制订题为“大

屠杀与联合国”的宣传方案以及动员民间社会开展大屠杀纪念和教育活动的措

施。 

7．本项请求的提案国吁请所有会员国支持在大会第六十届会议议程中列入这个

拟议补充项目，并成为拟议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这样，会员国将表明它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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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纪念和教育活动的承诺，通过行动防止今后出现灭绝种族行为，并推动联

合国履行其核心使命和创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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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8 月 12 日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

众国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二 
 
 

决议草案 

纪念大屠杀 
 
 

 大会，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其中宣布人人有资格享受《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

和自由，不分种族、宗教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其中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

全， 

 又回顾《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十八条，

即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铭记《联合国宪章》“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创建原则证明联合国与第二次

世界大战空前悲剧之间的永久联系， 

 回顾《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通过是为了防止再度出现类似纳粹政

权所犯的灭绝种族行为， 

 又回顾《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部分，其中指出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

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 

 注意到举行大会第六十届会议适逢战胜纳粹政权六十周年， 

 回顾为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而举行的大会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这一独特事

件， 

 向解放集中营的战士所表现出的勇气和献身精神致敬， 

 重申大屠杀造成三分之一犹太人和难以计数的其他少数民族成员被杀害，将

永远警示所有人防范仇恨、歧视、种族主义和偏见的危险， 

 1． 决意由联合国指定1月27日为一年一度缅怀大屠杀遇难者的国际纪念日； 

 2. 促请会员国制订教育方案，教导子孙后代汲取大屠杀的教训，以帮助防

止今后出现灭绝种族行为，并在这方面赞扬大屠杀教育、纪念和研究活动国际合

作特别工作组的工作； 

 3. 驳斥任何全部或部分否认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言行； 

 4. 赞扬有关国家积极参与保护在大屠杀期间作为纳粹死亡营、集中营、强

迫劳动营和监狱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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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毫无保留地谴责一切针对不同族裔、不同宗教信仰的个人或团体的宗教

不容忍、煽动、骚扰或暴力行为，不论这些行为发生在何处； 

 6. 请秘书长制订题为“大屠杀与联合国”的宣传方案以及动员民间社会开

展大屠杀纪念和教育活动的措施，以帮助防止今后出现灭绝种族行为；在本决议

通过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大会报告该方案的制订情况；并向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报

告该方案的执行情况。 

 


